
践行金融使命，织牢洗钱犯罪防控网——洗钱犯罪案

例解析

反洗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

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

全稳定的重要保障。洗钱犯罪作为一种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犯罪行

为，严重威胁着金融秩序和经济安全。因此，坚决打击洗钱犯罪，筑

牢洗钱风险防线至关重要。

一、 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李某某洗钱案

(一) 基本案情

李某某，男，从事二手车收购销售业务，曾因犯开设赌场罪，于

2019年 12 月 7日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1.上游犯罪

2020年 3 月至 6月间，肖某某伙同付某某等人，安排中介人员邹

某某等组织无稳定职业和收入的社会人员隋某某等人，使用伪造的

《工作证明》《收入证明》等证明文件，向某银行申请办理个人信用

担保汽车分期贷款，用于向 3家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购置汽车。最终，

隋某某等 13 名社会人员的贷款申请获得批准，某银行发放贷款本金

共计 188.8万元，直接支付给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汽车由肖某某等人

领走后对外出售或抵押，卖得的钱款按比例分配给上述人员等，无人

负责归还贷款。

2.洗钱罪



2020年 4 月，李某某经他人介绍认识肖某某。之后，肖某某将通

过诈骗银行贷款方式购买的 4辆汽车（登记在隋某某等人名下）“抵

押”给李某某，并将有隋某某等人单方签名的车辆抵押借款合同、买

卖转让协议、车辆出售委托书等材料交给李某某。李某某明知相关车

辆系肖某某等人使用虚假证明文件向银行贷款购买，仍以抵押借款为

名接受 4辆汽车，并向肖某某支付钱款。后李某某将 4 辆汽车全部出

售。

(二) 案件结果

2020年 12 月至 2022 年 8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先后以肖

某某、付某某等 6 名被告人涉嫌贷款诈骗罪提起公诉。2021 年 4 月

至 2022年 9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一审判决，肖某某、

付某某等 6名被告人犯贷款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有期

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相应罚金。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肖某某、付

某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判决均已生效。

2021年 11 月 12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某涉嫌洗钱

罪提起公诉。2022年 2 月 25 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李某某犯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万元；因本罪属于李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所犯新罪，撤销前罪缓

刑后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

元。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某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生效。



二、 金融机构共织洗钱犯罪防控网

1. 大力开展反洗钱宣传工作，提高公众反洗钱意识

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反洗钱宣传工作，提醒社会公众对洗钱陷

阱应时刻保持警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2. 严格审查客户身份，履行客户尽调义务

了解你的客户（KYC）是反洗钱工作的基础，金融机构严格执行客

户身份审核流程，确保客户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金融消费者应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积极配合身份尽职调查工作，如实提供信息，从源

头上防范洗钱风险

3. 加强内部控制，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金融机构通过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合规培训、

审计监督、风险评估等，可以有效地识别和管理洗钱风险。

4. 拥抱科技力量，构建精准全面防控网

积极拥抱科技力量，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逐步提升对可

疑交易的监测和分析能力。

三、 日常生活中社会公众如何防范洗钱风险

1. 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身份识别。

2. 不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账户、银行卡、U 盾和支付二维

码，不使用自银行账户或微信支付宝账户替他人提现或处理金融

交易。

3. 积极配合金融机构进行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

4. 对虚假刷单、虚开发票、网络跑分等行为说“不”



5. 自觉远离毒品危害，避免掉入涉毒洗钱陷阱。

6. 勇于举报洗钱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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